潜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潜市监处字〔2025〕388 号

当事人：潜江市嘉妍塑料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5MA49QJ0P05 

住所：潜江市高场街道办事处高场街79号
法定代表人：龚雨晴

2024年10月16日，本局收到《潜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鄂潜检检建受【2024】53号），称当事人提交虚假承诺材料取得公司注销登记。经核查，属实。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2025年3月5日，本局立案调查。
经本局查明：2022年12月5日，潜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当事人作出潜卫职罚（2022）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1.警告；2.罚款人民币50000元。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未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罚款。2023年8月8日，潜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向潜江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潜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1日作出（2023）鄂9005行审28号行政裁定书，2023年11月24日因当事人无可供执行财产作出（2023）鄂9005执2633号执行裁定书。2023年8月18日，当事人在未履行缴纳罚款义务的前提下，提交由全体投资人龚雨晴、龚伟签名并加盖当事人印章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等资料，在承诺书中作出虚假承诺，称不存在受到罚款等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等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情形，通过简易注销程序办理了注销登记。

2025年3月19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登记的地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已不在该地址经营，该地址已是其他市场主体在经营，同时拨打当事人在登记档案内留存的法定代表人电话也无人接听。截止本案调查终结之日，无人到本局接受询问调查，也无人向本局来电来信说明相关情况。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本局执法人员通过档案查询调取的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信息》各1份，证明当事人的市场主体资格及法定代表人信息；

证据二：《潜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鄂潜检检建受【2024】53号）和《潜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潜江市嘉妍塑料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案的情况说明》（附件：1.潜卫职罚（2022）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2023）鄂9005执2633号执行裁定书、3.（2024）鄂9005执异73号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各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履行罚款缴纳义务以及潜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等事实；

证据三：本局执法人员通过档案查询调取的当事人通过简易注销程序办理注销登记的档案材料复印件1套共15页，证明当事人提供虚假承诺材料取得公司注销登记的事实；    
证据四：2025年3月19日，本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登记的经营场所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拍摄的现场照片打印件3页，调取的在该地址实际经营的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和现场检查见证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通过当事人登记的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均无法联系当事人的事实。

本局于2025年5月20日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潜市监听告〔2025〕92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的要求。

本局认为，当事人提交虚假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等材料，隐瞒其尚有行政处罚决定未履行等重要事实，取得公司注销登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履行罚款缴纳义务，且在潜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期间通过提交虚假的登记材料，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注销登记，情节严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并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潜江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潜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潜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年10月1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